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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只眼

中国女子体操队团体项
目拿了第四。队员们赛后接
受采访时哭了，这次，记者的
表现比前两天采访其他项
目的失利选手时有人情味
多了——“大家在比赛的时
候并不介意你的成绩，都是
关心你的伤情，现在好些了
吗？”我为这个问题叫声好。

——路一鸣（主持人）

看着体操女队们泪流
满面的镜头，我们是不是给
这些还是孩子的弱小肩膀
压了太沉重的担子？体育
是为国人体质还是奖牌？
拿出培养运动员的一小笔
钱，就可让群众体育提上一
台阶。规定各机关大院、公
办中小学晚上周末向公众
开放，鼓励国人每天锻炼半
小时，保证他们的场地，比
金牌更重要。

——汤敏（博士）

罚你天天发微博，而且
还不得删除。这样的判决，
国内第一例！作为一名代
理人，张显缺乏法律理性；
作为一名副教授，张显缺少
知识理性。是为教训。更
期待，随着一起起官司尘埃
落定，所有当事人都可以面
对它，接受它，放下它。
——舒中胜（新闻评论员）

“湖北襄阳斥资百万元
建郭靖黄蓉雕像”，襄阳的

领导貌似历来都很重视城
市“软实力”的塑造，规划
的目标与期望远远超过了
这 个 城 市 本 身 该 有 的 定
位。还不如脚踏实地，提高
本市自身基础设施与居民
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体现
襄阳自身特色其实也可以
做得顺理成章。

——PiPiDarren（职员）

从受教育那刻起，就种
下了对蓝领“歧视”的种子
——郑州最新大学生就业
现状分析显示，上半年适合
高校毕业生的空岗9万多，
而达成就业意向的仅1.5万
人。不少学生觉得当工人
不体面，宁做低工资白领，
也不愿做高收入蓝领。“好
好学习，将来才不会‘做苦
力’”的教育价值观，奠定
了如此择业心理。

——沈东军（企业家）

再强调一遍，国家职能
部门必须立法，整顿各种男
科医院及不孕不育医院，杜
绝“电线杆、老军医、祖传
神医”诊所。提高准入门
槛，建立规范的审核制度。
严令禁止各种医疗、医药广
告。鼓励私人诊所——社
区医院——综合医院模式，
做到医疗资源均衡。目前
广告乱飞、鱼龙混杂的局面
下，请擦亮眼睛、明辨秋毫。
——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医师）

陕西咸阳 13 岁的男孩鹏
鹏，日前和家人到某洗浴中心
洗浴。结账时鹏鹏母亲发现，
消费单上多一张鹏鹏签过字
的接受性服务单据。对此，
鹏鹏承认接受性服务，并表示
技师是问过自己年龄后提供
服务的，鹏鹏母亲愤而选择了
报警。（8月1日《华商报》）

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幼男
提供性服务，击中了法律的软
肋。因为按刑法规定，性侵男
性并不涉嫌性犯罪，警方一般
只能按治安案件立案调查。

其实，在许多法治国家，
对未成年男性的性权利保护，
丝毫不亚于未成年女性。在
美国，女教师因与未成年男学
生发生性关系被判刑的事件
多次发生：美国威尔明顿市一
名小学六年级的科学课女教
师被起诉与 13 岁小学生发生
性关系获刑 10 年。警方控告
女教师犯有强奸、向未成年人
提供酒精饮料等多项罪名。
美国亚拉巴马州一中学女教
师，连续和棒球队 8 名男生发
生性关系，其中 2 名未满 16
岁。目前，她以“和未成年少
男发生性行为”罪被捕及起
诉。如果罪名成立，她将面临
20年监禁。另据英国《每日邮
报》2011 年 11 月 9 日报道，美

国一名中学女教师在三个月
内与 11名未成年学生发生了
性关系，面临 53 项指控，最多
可能被判 60 年监禁。很显
然，在美国，与未成年男童发
生性关系，不管他是否同意，
都构成强奸罪，与强奸幼女没
什么差别。

而在我国刑法中，首先男
性不能作为强奸罪的犯罪对
象，因而，对男性实施的任何
性侵害都与强奸无关。其
次，刑法只明确规定对幼女
性权利的特别保护，而对男
童则没有提供同等保护。在
这个案件中，向鹏鹏提供性
服务的女技师无论如何不可
能构成强奸罪，如果不涉及
传播性病且事先知道自己患
有性病，就不会涉嫌刑事犯
罪，警方对其至多只能以涉
嫌卖淫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另依照我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年仅 13 岁的鹏鹏也已
构成嫖娼行为，涉嫌违反治安
管理处罚法，应受治安处罚。
也就是说，由于我国刑法的缺
陷，本属刑事犯罪受害人的幼
童，反过头来还会成为应受治
安管理处罚的违法者。期待
有关方面启动修法程序，更好
地保护未成年人。

□李克杰（教师）

幼男“被性服务”
击中法律空白

近日，深圳市绿色基
金会发起近 20 年来首次
义捐活动，称获捐资金将
用于城市景观林带建设。
媒体称发起义捐是因为

“政府财政绿化经费未到
位”。对此，网友支持者寥
寥，网友称“作为纳税人，
我已经纳税了。”官方回应
称并非因绿化资金不足发
起活动。该活动目前未收
到捐款。

城市绿化，创造良好
生活环境，本是政府公共
服务职责，公民已缴纳税
款购买了这一服务，此外，
政府部门还通过“绿化费”
向民众进行了二次征税，
现在政府性质的基金会还
想向民众索捐，难怪民众
会极度不满，进行抵制。

纳税人不再在索捐面
前保持沉默，他们大声说
出“作为纳税人，我已经纳
税了”的权利常识。言下
之意很明显，相对于目前
有限的公共服务和保障，
纳税人的权利与责任之间
出现了明显的倒挂，应当
给与纳税人更多的补偿而
不是进一步要求纳税人无
偿奉献。

其实，面对形形色色

的“索捐”，每个公民都应
理 直 气 壮 地 说“ 我 已 纳
税”。比如，最近民航局局
长李家祥对外表示，机场
建设费不能取消，因为机
场建设费收取的主要原则
是“于国家有利”。我们是
不是可以说，机场建设是
政府财政投入，也就是纳
税人供给，如果机场建设
财政投入不足，政府完全
可以通过追加投入来满
足。如果是当初的财政预
算不足，则需要在每年的
财政预算报告中加以详细
说明举证，并由人大审议
决定是否通过，而不能采
取收机场建设费的方式向
民众“索捐”。

作为纳税人，我们不
仅要面对“索捐”说“我已
纳税”，还可以进一步追
问，类似城市景观林带建
设之类的公共投入，为什
么会出现不足？为什么
要 让 纳 税 人 双 重 买 单 ？
如果财政预算始终云山
雾里，三公支出浪费依旧
严重——如果这些问题
得不到圆满解决，某些部
门怎么好意思要求公民

“义捐”？
□毕舸（媒体人）

■ 马上评论

面对“索捐”，
大声说出“我已纳税”


